怀来县人大常委会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

    一、本部门职责
1、依法审议和决定重大事项。紧紧围绕县委的重大决策和部署，对带有全局性、长远性的重大事项，依法有效行使决定权，及时做出决议决定。

2、加强对计划和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。适时听取县政府关于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、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、关于2015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报告，审查和批准县政府2016年财政决算，促进县政府及相关部门不断提高依法理财水平，保持经济良好运行。 

3、依法行使任免权。规范任免程序，切实做好拟任命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的组织实施工作，增强任命干部法制观念，提高执法水平。

4、围绕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普遍关注的劳动保障、医疗卫生、教育事业、食品药品安全、环境保护等工作，适时组织代表开展视察，听取县政府相关报告，提出意见建议，促进民生改善。

5、认真做好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。坚持把信访工作与人大监督工作紧密结合起来，提高群众来信来访的接待、转办和督办水平，督促有关部门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

6、强化司法监督。切实加强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监督，支持检察机关严厉惩治腐败，打击犯罪，推动法律监督工作深入开展。

7、强化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。开展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执法检查，督促有关部门进一步增强执法意识，提高执法水平，保证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有效实施。

8、拓宽代表知情知政渠道。坚持和完善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制度，更多地邀请代表参加常委会开展的检查和调研活动，及时通报常委会和“一府两院”重要工作情况，提高代表对国家机关政务活动的参与度。

9、认真做好县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代表建议的交办、转办和督办工作，对重点建议进行重点督办和检查，并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关于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。

10、抓好代表履职能力培训。结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、常委会重点工作推进和代表履职需求，以提高议案建议提出质量、审议能力、视察调研能力和收集反映社情民意能力为重点，加强对基层代表业务培训，切实提高代表素质，增强代表依法履职意识和能力。

     二、部门机构设置

    怀来县人大常委会部门是行政编制的正处级单位，下设1个办公室，政治法律科、财经科教科、代表联络科3个科室。具体人员见下表：
部门基本情况表

	
	 
	

	单位名称
	单位性质
	单位规格
	经费保障形式
	人员

	怀来县人大常委会（部门）
	行政
	正处级
	财政拨款
	22

	怀来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
	行政
	正科级
	财政拨款
	14

	怀来县人大常委会政法科
	行政
	正科级
	财政拨款
	3

	怀来县人大常委会财经科
	行政
	正科级
	财政拨款
	3

	怀来县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科
	行政
	正科级
	财政拨款
	2


